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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普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金山综合服务中心，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规范普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的管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推动物业服务行业依法依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威海市物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普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的使用和监督管理通知如下。
一、公共收益的范围
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生产、经营、租赁等产生的收益及物业区域内共用设施设备报废后的回收残值。常见的公共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电梯轿厢、楼顶、外墙、灯杆、宣传栏等部位的广告收益；业主共有房屋、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快递柜、售水机、临时摊位的租赁收益；活动场地等业主共有场所的经营收益等。
二、公共收益管理的责任主体
业主大会成立前，物业服务企业依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受委托对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代为管理；业主大会成立后，经业主大会决定，公共收益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自行管理，也可以通过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可在合同中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相关管理费在公共收益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签订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的，可增签补充协议。
三、公共收益的使用
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资金归全体业主共有，由业主大会决定其使用方式和用途；未作决定的，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作为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的活动经费或者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属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的，其收益资金可以优先用于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代为收取、保管公共收益资金的，除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外，不得挪作他用。
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公共收益，依法用于相关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养护，其中与全体业主相关的公共收益，如占用绿化、道路等共用部位产生的收益，用于涉及全体业主的维修项目和业主大会决定的其它维修项目；与部分业主相关的公共收益，如电梯广告等，用于涉及该部分业主的维修项目。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根据物业管理区域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制订本区域公共收益具体使用管理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体现。
公共收益使用前，需征询全体业主或部分相关业主意见，形成书面材料，使用后将相关材料归档保存。　
四、规范管理行为
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建立公共收益管理制度，并单独立账，在银行开设专用账户对公共收益进行专项存储，不能与其他账户合用。
在公共收益的归集和使用中，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应留存发票、收据、银行对账单、合同等证明材料，做到收支情况明晰。其中涉及全体业主和涉及部分业主的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应分别记账。
五、实行公示制度、严格审计制度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在每季度首月将上季度该区域公共收益收入、使用的明细账目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一个月，接受业主监督，并对业主的询问予以答复。
原则上在业主委员会换届前、物业服务企业退管前，或者多数业主对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存有较大质疑时，由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公共收益专户开展专项审计，审计费用从公共收益中列支。
六、规范移交行为
    业主委员会换届或物业服务企业退管，对公共收益专户审计完成且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移交给下一届业主委员会或通过业主委员会移交给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以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等任何理由拒绝办理移交。
七、做好对公共收益责任主体的指导监督
业主委员会按照职责加强对受委托管理公共收益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
各镇街、社区居委会负责对辖区内业委会或物业企业公共收益管理使用的指导监督，每季度开展一次检查，规范公共收益的管理使用，及时调解、处理公共收益纠纷，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程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确定在前期物业管理中物业企业代收公共收益的管理费扣除比例，做好政策解读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未按规定公示、使用、管理物业区域内公共收益的物业服务企业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查处的物业服务企业违规行为记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取消评先树优，在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予以提醒。
八、附则
本通知未尽之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九、有效期
本通知自2022年8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7月29日。


威海市文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文登区发展和改革局


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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